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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一）

為協助各機關訂定適切之訓練計畫成績考核規範，以

達保障受訓人員權益、踐行程序規定及提升行政效率

之目的，本會特訂定本作業一點通，提供申請舉辦考

試機關（以下簡稱申辦考試機關）於訂定訓練計畫成

績考核相關規定時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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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6條規定，考試錄取人
員訓練類別及辦理機關區分如下

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
所屬國家文官學院辦理或委託訓練機關（構）學
校辦理之訓練。

基礎訓練

由保訓會委託各用人機關（構）學校辦理之訓練
實務訓練

由保訓會委託申辦考試機關辦理之訓練
其他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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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二）



貳、法源依據（一）

訓練計畫有關「基礎訓練」及「實務訓練」之成績考核作業

應配合實務運作需要並參考下列法規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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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輔導要點」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輔導要點」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成績考核要點」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獎懲要點」



參、共通性訂定原則

「基礎訓練」、「實務訓練」及「其他訓練」訂定成績考核規定時

，應注意下列原則：

 各申辦考試機關訂定不同考試等級、不同類科之訓練計畫時，

宜檢視相關訓練計畫內容之格式體例及用語是否一致。

 各申辦考試機關於訂定訓練計畫前，得進行訓練需求調查，以

確認考試錄取人員所需知識、技術與能力，俾據以規劃相關訓

練並設計適配之考評機制。

 為強化成績考核作業的嚴謹性及保障受訓人員權益，各申辦考

試機關訂定訓練計畫時應敘明「考核項目」、「評分方式」、

「獎懲規定」及「成績不及格處理方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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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源依據（二）

訓練計畫有關「其他訓練」之成績考核作業，

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以下簡稱

訓練辦法）第3條及第10條規定，依實務運作需

要於訓練計畫中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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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成績考核訂定個別原則及範例
（其他訓練部分）



一、考核項目－訂定原則

 考核項目得採學科測驗、口試、體能（技）測驗、模擬

演練或其他考評方式，由申辦考試機關依實務運作需要

自行擇採。

 訓練計畫應敘明考核項目、範圍、時間及內容等事項，

並採適當方式公告後據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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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核項目－參考範例（學科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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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
參考或
改編來源

學科測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測驗範圍：以發布之測驗課程為範圍。
（二）測驗題型及時間：單一選擇題40題及實務寫

作題2題，測驗時間為2小時30分。
（三）測驗日期：於結訓當週星期四舉行為原則。

公務人員考試錄
取人員訓練成績
考核要點



一、考核項目－參考範例（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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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
參考或
改編來源

口語表達訓練成績：
（ㄧ）就受訓人員之「政策論述」、「專題報告」、

「模擬記者會」、「談判」、「辯論」及
「即席演講」等演練時之口語表達表現進行
評分。

（二）本項成績以「口語表達訓練評分表」進行評
分。

104年公務人員特
種考試外交領事
人員及外交行政
人員考試錄取受
訓人員訓練成績
考核規定



一、考核項目－參考範例
〈體能（技）測驗－體能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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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
參考或
改編來源

游泳：男性於2分鐘、女性於2.5分鐘內游完50公尺者為
合格，未游完者為不合格。測驗時不限姿勢，惟不得觸
底、攀附水道或泳池邊緣休息（停留），違反者以零分
計算。其成績換算如下表：

104年公務人員特
種考試一般警察人
員考試四等考試行
政警察人員類科錄
取人員教育訓練警
技成績考核規定

游泳測驗成績換算表 

男生 女生 

時間 分數 時間 分數 

25"以內 100 25"以內 100 

26"－28" 99 26"－29" 99 

29"－30" 98 30"－31" 98 

…… …… …… …… 
1'56"－1'57" 62 2'21"－2'25" 62 

1'58"－1'59" 61 2'26"－2'29" 61 

2'00" 60 2'30" 60 

2'01"以下 59 2'31"以下 59 

註「'」表示分；「"」表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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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
參考或
改編來源

射擊：分為手槍及步槍2項，各占總成績50％。
（一）手槍

1、測驗項目及方式：採立姿無依托射擊，15公尺－迷彩環
形靶10發。

2、手槍評分標準：
(1)射擊以命中環形靶目標區域計分，以50分（含）以

上為合格。命中黑心10分，向外依次為9、8、7、6
分。

(2)中靶不中環為5分，跳彈命中亦併入計分，射擊彈著
點壓線時，取高分計算。

(3)命中10發以上，以最高分之10發計算。
（二）步槍

1、測驗項目及方式：175公尺採臥姿無依托射擊－跪姿迷
彩靶1次。

2、評分標準：依跪姿迷彩靶上命中發數計算成績，命中1
發為10分、2發為20分、3發為30分，依此類推10發為
100分 （命中10發以上以滿分計算）。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
考試一般警察人員
考試四等考試行政
警察人員類科錄取
人員教育訓練警技
成績考核規定

一、考核項目－參考範例
〈體能（技）測驗－體技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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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
參考或
改編來源

模擬實習術科考核：
（ㄧ）由教官依據「飛航管制科錄取人員模擬實習術科

成績考核表」進行評分。
（二）評分及補考：成績需達70分(含)以上始為及格。

不及格者，得於考核結束3天後至1週內補考1次，
補考及格者，以70分計。

104年公務人員特
種考試民航人員考
試錄取人員訓練計
畫

一、考核項目－參考範例（模擬演練）



一、考核項目－參考範例（其他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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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
參考或
改編來源

本質特性考核由輔導人員針對下列項目及配分進行考核：
（ㄧ）基本觀念：包括忠誠、信心、思維、見解、理想

等，占30﹪。
（二）品德操守：包括廉潔、公正、誠實、負責、涵養、

膽識、榮譽、服務態度及團體精神等，占30﹪。
（三）工作才能：包括領導、決心、學識、表達、創意、

領悟、應變、判斷等，占20﹪。
（四）生活素養：包括規律、禮節、勤惰、整潔、習性、

談吐、待人、嗜好等，占10﹪。
（五）精神表現：包括儀態、健康、運動、耐力等，占

10﹪。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
人員訓練班實務訓
練學員訓練成績考
核要點



二、評分方式－訂定原則

評分方式應敘明各考核項目之配分與及格標準；至有關

評分委員及評分細節等相關規定，得於訓練計畫明定或

另定內部作業規定。

各申辦考試機關針對因故未參加單項考核，如有安排改

期測驗機制，應於訓練計畫或相關附件中敘明改期測驗

之條件、次數、分數計算方式、時間及未參加改期測驗

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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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分方式－參考範例（及格標準及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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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標準及配分
參考或
改編來源

及格標準及配分：
（ㄧ）依「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三等考試監獄官類科錄取人員

訓練成績考核要點」辦理。
（二）學員成績之計算，以100分為滿分，60分為及格。
（三）訓練總成績之配分如下：

1、教育訓練成績：占訓練總成績75％。
（1）課程研習及矯正實務研討成績：占教育訓練成績80％。

A.學科測驗：占課程研習及矯正實務研討成績60％。
B.品德操守：占課程研習及矯正實務研討成績40％。

（2）實習成績：占教育訓練成績20％。
A.實習課程：占實習成績60％。
B.品德操守：占實習成績40％，考核項目包括觀念、操守、

性情、才能、生活。
2、專業訓練成績：占訓練總成績25%。

(1)學科測驗：占專業訓練成績60%。
(2)品德操守：占專業訓練成績40%，考核項目包括觀念、操守、

性情、才能、生活。
3、免除教育訓練人員訓練成績以專業訓練成績計算。

104年公務
人員特種考
試司法人員
考試三等考
試監獄官類
科錄取人員
訓練計畫



二、評分方式－參考範例（改期測驗）

18

改期測驗規定
參考或
改編來源

受訓人員因事假缺考而改期測驗者，其成績逾60分部分以80%
計算。因事假以外之其他假缺考而改期測驗者，其成績逾60
分部分以90%計算。但因娩假、流產假及不可歸責於學員致罹
法定傳染病經認定應強制隔離而可請公假缺考而改期測驗者，
不在此限。

104年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司法
人員考試三等
考試監獄官類
科錄取人員訓
練計畫



三、獎懲規定－訂定原則

訓練計畫應敘明獎懲規定，訂定時得比照或參考「公務人

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獎懲要點」相關規定，並配合實務運

作需要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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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獎懲規定－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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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懲規定
參考或
改編來源

獎懲規定：
（一）受訓人員於訓練期間所受獎懲，應於訓練期滿時，列入

操行成績計算，加減分如下：
1、嘉獎一次加0.5分，記功一次加1.5分，大功一次加4.5分。
2、申誡一次扣0.5分，記過一次扣1.5分，大過一次扣4.5分。

（二）受訓期間受訓人員所受獎懲功過得互相抵銷，但紀錄不
得註銷。

1、公務人員考試錄取
人員訓練獎懲要點

2、104年公務人員特
種考試移民行政人
員考試錄取人員專
業訓練獎懲規定



四、成績不及格處理規定－訂定原則（一）

 如採用多項考核項目者，訓練計畫宜分別訂定各考核項目成

績或總成績不及格之處理方式，並分別敘明「單項考核成績

不及格」（如教育訓練之學科測驗成績不及格）及「總成績

不及格」（如教育測驗總成績不及格）之處理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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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項考核成
績不及格

補考
總成績不
及格

另期重訓

廢止受訓資格

補考仍
不及格



四、成績不及格處理規定－訂定原則（二）

成績不及格之處理作法－單項考核成績不及格

 申辦考試機關得採「補考」、「另期重訓」或「廢止受訓資格」等

方式為之。

 補考：針對單項考核成績不及格如有安排補考機制，宜於訓練

計畫或相關附件中敘明補考之條件、次數、分數計算方式、補

考時間及未參加補考之效果。

 另期重訓：針對單項考核成績不及格安排另期重訓者，應於訓

練計畫敘明重訓之條件、次數、重訓時間及重訓仍不及格之效

果。受訓人員於另期重訓前，原則仍留原訓練機關（構）學校

接受訓練。

 廢止受訓資格：單項考核成績不及格成就廢止條件時，應明列

於訓練計畫之「廢止受訓資格」條款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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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績不及格處理規定－訂定原則（三）

成績不及格之處理作法－總成績不及格

 各申辦考試機關得採「另期重訓」或「廢止受訓資格」等方

式為之。

另期重訓：針對總成績不及格安排另期重訓者，應於訓練

計畫敘明重訓之條件、次數、時間及重訓後仍不及格之效

果。受訓人員於另期重訓前，原則仍留原訓練機關（構）

學校接受訓練。

廢止受訓資格：總成績不及格成就廢止條件者，應列於訓

練計畫之「廢止受訓資格」條款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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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不及格處理
參考或
改編來源

一、成績不及格處理
受訓人員專業訓練成績未核定前，得繼續實施實務訓練。專
業訓練成績經財訓所核定為不及格者，仍留原分配機關接受
實務訓練，並得於1個月內向財訓所申請自費重新訓練1次，
視訓練班次情形安排調訓事宜。

二、廢止受訓資格
（一）受訓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專業訓練期間由財訓所通知

關務署；實務訓練期間則由各辦理訓練之機關，分別函報
財政部核轉保訓會廢止受訓資格：
1、專業訓練成績不及格人員經核准重新訓練，成績仍不及

格。
2、……。

104年公務
人員特種
考試關務
人員考試
錄取人員
訓練計畫

四、成績不及格處理規定－參考範例
（另期重訓－留原機關接受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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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不及格處理
參考或
改編來源

一、成績不及格處理：學科考試未逾二分之一科目不及格者，各科均得補考1次，
惟計算學科成績時，仍採計原始考試成績分數。

二、學科成績不及格重訓規定
（一）受訓人員學科成績有下列情形之一，學科成績成績為不及格，應予重訓：

1、學科考試不及格，無故不參加補考；或有2科以上經補考1次仍不及格
者。

2、學科考試二分之一以上科目不及格者。
3、學科成績不及格者。

（二）受訓人員有前項情形時，由矯正署函送保訓會，經保訓會查明並核定為
成績不及格者，自保訓會文到次日起停止訓練，但得自費重新參加另期
全部階段訓練1次，並由矯正署統一調訓。

三、廢止受訓資格
（一）受訓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矯正署函送保訓會廢止受訓資格：

1、訓練總成績經核定為不及格者。
2、經重訓後仍不及格者。
3、……。

104年公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司 法
人 員 考 試
三 等 考 試
監 獄 官 類
科 錄 取 人
員 訓 練 計
畫

四、成績不及格處理規定－參考範例
（另期重訓－停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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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不及格處理
參考或
改編來源

一、廢止受訓資格
（一）受訓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教育訓練中心、海洋巡防

總局或海岸巡防總局所屬各地區巡防局陳報海巡署函請保訓
會廢止受訓資格：
1、專業訓練期間各階段學科、體技、操行、或實習平均成

績任一項目不及格，或體技之游泳測驗補測成績不合格。
2、……。

104年公務
人員特種
考試海岸
巡防人員
考試錄取
人員訓練
計畫及相
關附件

四、成績不及格處理規定－參考範例
（廢止受訓資格）


